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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在历史上属塔克拉

玛干的 “西域三十六国”之
一，西域即指汉玉门关以西
的地区，汉初有楼兰、精绝、
于阗、龟兹等，史称“居国”，
其大多在今新疆境内。

全盛时期的楼兰，东起古

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
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在西
域国家里，算是第一强国了。
然而生不逢时，处在强大的汉
帝国和匈奴帝国的中间地带，
只能惊险地玩弄着两面派的
政策，维系着其政治生命。汉

时的楼兰国时降时叛，被人们
称为“一块紧张的世界史的
纪念碑。汉武帝多次派兵讨伐
过楼兰，武帝后的公元前77
年，大将霍光更是迫使楼兰古
国迁都伊循城并改名为鄯善
国。此后，楼兰一直都是汉王

朝的西域重镇。
考古学家在楼兰找到的

最晚有年代的汉文木简是建
兴18年，即公元330年。木
简提到的最后一位楼兰国国
王伐色摩那，在位约在公元
321-334年。楼兰文明大约

失落于此时。自公元前二世
纪见载于历史典籍的楼兰，
到公元四世纪已沦为沙漠。

关于楼兰古城消亡的原
因大体有以下的一些说法：

一是“避外族侵袭说”。
认为楼兰因为受到了外族的

侵袭，使人们要么忙于战事，
要么背井离乡，使原本脆弱
的绿洲疏于经营和管理。加
上战争期间，对绿洲资源的
过度利用，造成植被的失衡，
沙漠化的肆虐就在所难免
了。有人说古国楼兰曾经常

遭到匈奴的侵袭，是汉使者
提议楼兰国向南迁移并被接
受。于是楼兰人便开始流散

而最后衰亡。还有人说是新
王尉屠耆从楼兰几百年的屈

辱历史中悟到了，楼兰城令
人觊觎的地理位置正是国家
屡受威胁的根本所在，于是
毅然放弃故城，举国南迁。

然而此类说法都有难圆
之处，即使楼兰国真的南迁，
那么入侵者为什么不把楼兰

这个军事重镇据为己有，并
在这里生息繁衍呢？何况战
争只能毁灭一城一池，不太
可能灭亡整个国家。此说并
未解决古城变成荒漠之谜。

二是 “自然环境变化
说”。有专家认为，楼兰古国

的消亡与降水量无关，而是
高山冰川萎缩，致使河流水
量减少，从而使得流域的小
气候发生改变，最终导致区
域性环境的恶化，土地沙漠
化所致。从楼兰古城遗址得
到的汉文简牍中可知，楼兰

士兵的口粮呈现渐次减少的
趋势。导致粮食紧张的主要
原因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
水源日益不足。

三是近年来，我国气象
科学工作者通过多次实地考
察，根据大量的文献史实提

出了“气候恶化说”。 那具
著名的楼兰美女 (距今 3800
年的干尸)在对其作解剖研
究的时候发现肺部沉积有大
量沙土，说明当时气候已经
开始恶化了。“气候恶化说”
是目前较占上风的论点，认

为是因为自然变化造成国家
大迁移。此说认为，大约在公
元3世纪到 6世纪，那时的
气候逐渐由湿润转为干旱，
雨量减少，最终土地沙漠化。

四是“世界古文明的共同

悲剧说”。人类活动破坏了自
然的和谐，在创造高度发达的
文明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制
造着沙漠。例如，楼兰人为大
兴土木以及奇特墓葬形式“太
阳墓”，砍伐了大量树木，最终
带来了生态恶化。绿洲不再存

在了，其赖以生存的文明就失
去了依托。有学者把这归结为
“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

我们现在纪念楼兰，不只

是为楼兰曾有的文明之光而
骄傲，为百年前一个伟大的考
古发现而激动，看一看今天的
罗布泊，看一看今天的塔里木
河，看一看今天因缺水而衰败
的胡杨林，我们将留给后人一
个怎样的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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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尼克在美国的婚

礼，妈妈因健康缘故无法参
加。这些日子每隔一两天我
就会打个电话与她聊聊。今
天照例热线联络，妈妈耿耿
于怀般地旧话重提，抱怨我
做全职煮饭婆简直是糟蹋自
己。我只好再度提醒她，眼下

我在美国没有身份，总得先
结婚拿了身份才能找工作。
尼克及其家人对我都极尽无
微不至，难道这还不够幸福、
满足吗？

我和尼克的美国婚礼已
经顺利完成。一天做午餐时，

我不小心被电炉烫了小手指。
我“哎”了一声，尼克冲进厨
房，看见我受伤(WÜXYZu

A[\]^_)，他表现得一副
心疼模样。我一再说没事，但
他还是赶紧从冰柜拿了冰块，
要帮我冷敷。我表示不需要，

但他相当执著。我开始生气
了，嫌他在厨房碍手碍脚，抱
怨他为何没完没了地纠缠，于
是他默默地离开了厨房。

我不耐烦的态度，令尼克
很委屈。吃饭时，我们似乎没
什么话可说。终于，尼克开口

了，他表示，我刚才的训斥比
用刀伤他还要痛，他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我好，不懂为何我不
能尊重他的善意。我低头不
语，把受伤的小手指贴在碟子
里的冰块上，表示现在已经改
正听从他的旨意了。

中午我们决定去看电
影，尼克提议先散步去邮政
信箱拿信，我们一路手牵手，
天南地北地聊着。尼克心情
一好，就会大谈其幻想的太
空计划。以往此话题直让我
呵欠连连，今天听来却特别

有趣。天气好冷，尼克伸出胳
膊来搂着我走。经过星巴克

咖啡，尼克坚持请我喝杯喜
爱的咖啡。尼克不喝咖啡，但

每周都会抽出三四次陪我上
咖啡馆，静静地观赏我享受
心爱的咖啡。我询问尼克以
前单身的日子，他想了一下
说，现在过得太幸福好像记
不得以前了。他接着表示过
去生活得很简单，假日克莱

过来就陪她，否则就待在家
看书、洗衣。现在有心爱的人
谈心，真是美好！我又打听昔
日他如何打点三餐，他说早
餐煎 Pancake(̀ ab)，午餐

在公司餐厅消费，晚餐就回家
煮意大利面，加点盐、拌点奶

油，偶尔再加煮 Sausage(c
d)。我进门以后即使下碗简
单的中国面条，对他来说已属
于山珍海味。我轻抚尼克的
脸，叹惜他以往好可怜，答应
从今以后好好地照顾他。

去电影院的路上，我念

叨如果不是嫁给尼克的话，
现在我恐怕会坐在办公室里
加班，真感谢他给予我这些
轻松愉快的日子。尼克则感
叹我为了他，放弃了过去的
一切，这么勇敢的姑娘，令他
明白不能辜负我的努力。

晚餐时好友来电话，我
坦承不能聊太久，因尼克晚

餐后还要赶回公司加班，走
之前我想多陪陪他。尼克坚
持每晚回家陪我吃晚餐，觉
得这是他 “该做且喜欢做”
的事。其实我的个性很独立，
不需要丈夫天天陪。有时他
加班，我便表示可以忙完后
再回家。我总是把工作放在
家庭之上，即使尼克已回家
了，只要我知道他晚餐后计
划再回公司加班，就会一直
提醒他：该回公司了。有时候

尼克会改变主意决定留在家
陪我，次日一大早再赶到公
司。他这么做反而让我“良
心不安”，担心工作做不完怎
么办？想想是我精神紧张，昔
日女强人以工作为重的习惯
一直没改，尼克常笑我比老

板逼他还紧。现在每天晚餐
时间，成为夫妻间重要的交
心时光。尼克不是事业型的
男人，他曾表示，任何事情若
与家庭发生冲突，“家庭”一
定排在第一优先地位。或许
这辈子我无缘成为“总裁夫

人”、“富豪太太”，但是仅
当个“尼克媳妇”，又何尝不
是一种福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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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副总的奥迪车开进小

区时，看见刘芳芳站在一旁
朝他招手。马副总眉头一皱，
径直朝前开去。下了车，马副
总夹着公文包朝家走。“领
导，下班了？”刘芳芳紧跟在
旁边。

马副总嗯了一声，脸上

冷冰冰的。“有事吗？”
“我能有什么事，”刘芳

芳赔笑道，“还不就是我男
人的赔偿金———”

马副总挥了挥手，不客
气地打断她：“我不是说了
嘛，不要再为这件事来找我，

找我也没用。局里的事一桩
桩都是按规定来的，不可能
为你破例。你这个人，怎么讲
不听———”
“我晓得我晓得。”刘芳

芳脸上有些发烧，下意识地朝
后退了一步。依着她平时的脾
气，被人这么冲两句，早窘得
不知如何是好了，可这回不

行。临出门前，她对自己说了
一千遍：皮要厚，心要狠。王琴
那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对
着大人尚且毫不露怯，她都四
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开
的。为了儿子，她也要拿出点
死磨烂缠的本事来。

马副总走到防盗门前，
掏出钥匙，朝旁边的刘芳芳
瞟了一眼。刘芳芳也不说话，

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马副总打开门进去，刘芳芳
也要跟进。马副总忍不住道：
“你进来做啥？”

刘芳芳不吭声，趁势整
个人便进来了。马副总一惊，
又不好对她怎么样，怔了怔，

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嘛？”
刘芳芳笑笑。马副总转

身快步进了电梯。刘芳芳依
然跟着。电梯门关上，马副总
犹犹豫豫地，不知该不该按

楼层。刘芳芳靠着扶手。两人
默默对峙着，电梯停在一楼。

一会儿，马副总还是按了个
“十九”。电梯徐徐上升。

很快，电梯到了。马副总
走出来，刘芳芳也慢慢踱了
出来。马副总走到自家门口，
拿着钥匙，却不开门。刘芳芳
说：“马副总，你怎么不开门

呀？”马副总哼了一声，拿钥
匙开了门。进了门，刘芳芳咽
了口唾沫，道：“我这人不会
狮子大开口，您只要答应再
给我加十万，我立刻就走。”

马副总朝她看了一会

儿，嘿地一声，转身进屋了。
几分钟后，电梯门又开了，出

来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人，不
由分说，一左一右，抓住刘芳
芳的胳膊就往电梯里拉。刘
芳芳急得大叫：哎！哎！使劲地
挣脱，可两个保安的手像铁
钳一样，让她动弹不得。很快
到了楼下。保安拽着她一直

到小区门口，才放开她。一名
保安凶巴巴地说：“这里是私
人住宅，以后不许再进来！”

眼看着天一点点黑下
来，刘芳芳只好回家了。王琴
已把晚饭做好了，桌上摆着
两菜一汤。刘芳芳坐下来，无

精打采地。王琴说：“阿姨你
吃这个红烧带鱼。这是我的
拿手菜。”

刘芳芳窝着一肚子火，见

她俨然是家里一员的模样，气
便不打一处来，筷子重重一
放，道：“哎，你准备什么时候
走人？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这
么不要脸？我跟你讲，你要是
没钱交学费，干吗不去发廊打
工，保管钱来得比什么都快！你

缠着我又没用，我又不是男
的———”刘芳芳恶毒地说下
去，“你长得虽然不好看，可你
年纪轻，保管你很快就能赚到
学费———”刘芳芳很少骂人。
现在她发现，原来骂人是这么
爽快的一件事。“我最后问你

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去？”
王琴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回去。拿不到学费，回去
也没用。”
“那我只有报警了。”刘

芳芳说完，过去拿起电话。拨
了“110”———这次是真的拨

了。刚接通，王琴一只手过
来，“啪”地把电话按断了。
“我是不会走的，”王琴

说，“随便怎么样都不会走
的。我要学费，我要上学。阿
姨你要是再赶我走，我就拿
刀抹脖子，死在你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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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想到了什么，“他

肯定还没有死！他肯定还在什
么地方生活着，所以他才给我
把这个戒指寄了过来。”

父亲看着母亲说道：“克
里斯蒂娜已经是大人了，我们
应该把真相告诉她。”母亲点
点头。
“恩里克已经死了，”我的

父亲悲伤地看着我，“这一点
没有任何疑问，但是他并不是
在一次交通意外中身亡的，而
是自杀。他是用手枪自杀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恩里

克，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满脸
微笑，还总是编出好多的游
戏，让我们三个孩子一起玩。
我、奥里奥还有路易斯。我绝

对想象不到一个像他那么热
爱生活的人，那么积极向上的
人会选择用枪自杀来结束自
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要自杀
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家里
人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想
问。”母亲的表情非常悲伤。
“但是，那个戒指又是怎

么回事呢？怎么会有人现在把
这枚戒指寄给我呢？而且当做

生日礼物送给我呢？”
我看看母亲，又看看父

亲，他们两个都是一脸无辜的
表情。“自从恩里克得到这枚
戒指之后，我就从来没看到他
将它摘下来过。”最后，母亲终
于开了口。“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戴别的戒指，我肯定他直到
死的时候，都一直戴着它。”

我不禁浑身一颤。“人们
不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最喜爱
的珠宝一起陪葬吗？”三个人
呆呆地看着我，谁都没有回
答。母亲一副非常严肃的表
情。她似乎被吓到了。她一定
还瞒着我什么，而且这枚戒指
让她感到很担心，更确切地

说，是让她感到害怕。

我们打算要离开了，我叫
住了迈克：“你注意到那幅版

画了吗？”
那幅版画一直挂在厨房

的墙上。那是一幅不太大的木
板画，画的是抱着圣婴的圣
母。我虽然不是十分懂得欣
赏，不过总觉得圣婴作为新生
代，体现出了哥特式艺术的激

进，而圣母的娴静则透出浪漫
主义的特质。在画面底下，在
圣母的脚下有一个拉丁词语：
Mater。
“恩里克送我的，就在他

死之前不久。”

“你注意到了吗？”迈克
说道，“圣母手上也戴着跟你

一样的戒指呢。”
“什么？”我看见圣母的

左手上的确有一枚戒指，在中
指上。上面也有一枚红色的宝
石，真的和我那枚戒指一样。
我突然被一种可怕的预感打
得头晕目眩。

我很想给在巴塞罗那的
什么朋友打个电话联络联络，
但是自从我们离开西班牙之
后，我跟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
联络。我想要母亲帮帮我，她
却说她那本上了年头的联络
记事本已经弄丢了。我对她的

话颇为怀疑。但是我也不愿意
强迫她，我总觉得她在试图掩
藏她的过去，忘记她的过去。

发现画里的戒指和我的
那枚是一样的之后，一切似乎
都变了。我会突然想起奥里
奥，我的初恋男友。他出现在

我的童年时代中，出现在从
前，那些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
的谜团里。

我说过，我非常肯定母亲
不希望回到巴塞罗那，同时她
也不希望我回去。这是一个非
常奇怪的事情，我渴望回去，

更重要的是因为奥里奥。但是
并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他，而是
那段甜蜜的初恋感觉，让我时
时回忆着，让我想再见见他。
这枚戒指就像是一个过去岁
月对我的召唤。

那应该是八月底或者是

九月初的某个下午。我们夏季
度假避暑的房子边，有一个很
宽阔的海滩。

我依然记得，我们这帮

小女孩当时也就十一到十三
岁光景，男孩子们大概都是
十四五岁的样子。天气极为
闷热，我们正在海湾里潜水，
浓密的乌云把整个天空完全
占据了，雨滴噼里啪啦地落了
下来……


